福建省建阳监狱

          提请减刑建议书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26〕闽建狱减字第239号

罪犯卓书用，男，汉族，1982年5月21日出生，初中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邵武市，捕前系个体工商户。曾因赌博于2008年9月27日被行政罚款450元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（大队）十四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（2017）闽07刑初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卓书用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被告人卓书用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973424.46元。宣判后，被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（2017）闽刑终128号刑事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（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考验期：自2017年7月14日起至2019年7月13日止）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7年7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（2019）闽刑更500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裁定送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；于2025年5月23日作出（2025）闽刑更162号刑事裁定，对其不予减刑，裁定送达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，虽有违规，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，遵守监规纪律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学习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生产任务。
奖惩情况：该犯2017年7月24日至2019年7月获得考核分1917.5分；2019年8月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7665分，合计获得考核分9582.5分，累获表扬11次，物质奖励4次。2017年7月24日至2019年7月违规6次扣125分；2019年8月至2026年1月违规13次扣117分，累计违规19次，累计扣242分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10291.22元；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28元。考核期内2019年8月至2026年1月消费人民币22837.75元，月均消费292.79元，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01.66元。2024年6月4日，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“关于福建省建阳监狱协助核查函的复函”明确罪犯卓书用应赔偿的963424.46元实际清偿96963.22元，无其可供执行财产，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
本案于2026年4月11日至2026年4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罪犯卓书用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卓书用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罪犯卓书用卷宗叁册

⒉减刑建议书伍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建阳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二六年四月二十日
福建省建阳监狱

          提请减刑建议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26〕闽建狱减字第240号

罪犯刘开俊，男，汉族，1980年1月10日出生，初中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光泽县，捕前系无业，曾于2013年11月27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光泽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缓刑一年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（大队）十八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
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7日作出(2016)闽07刑初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刘开俊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568829.35元。宣判后，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，提出上诉，后申请撤回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（2016）闽刑终28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，准许撤回上诉，又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（2016）闽刑核46621528号刑事裁定，核准原判（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考验期：自2016年12月13日起至2018年12月12日止）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6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（2019）闽刑更168号刑事裁定，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。裁定送达时间为2019年6月26日；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（2023）闽刑更116号刑事裁定，对其不予减刑，裁定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15日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，虽有违规，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，遵守监规纪律。
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学习。

劳动改造：能参加劳动，努力完成生产任务。
奖惩情况：该犯2016年12月22日至2018年12月获得考核分2574.5分；2019年1月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9372.5分，合计获得考核分11947分，累获表扬14次，物质奖励4次，不予奖励1次。2016年12月22日至2018年12月违规1次扣90分；2019年1月至2026年1月违规9次扣349分，累计违规10次，累计扣439分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10000元；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300元，由监狱向被害人家属转账人民币2700元。考核期内2019年1月至2026年1月消费人民币24934.87元，月均消费人民币293.35元，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42.33元。2025年6月24日复函载明：未发现被执行人刘开俊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本案于2025年4月25日以终结执行结案。
该犯系严重暴力性犯罪，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完毕，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。

本案于2026年4月11日至2026年4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罪犯刘开俊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刘开俊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罪犯刘开俊卷宗叁册

⒉减刑建议书伍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建阳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 

福建省建阳监狱

          提请减刑建议书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26〕闽建狱减字第241号

罪犯王国解，男，汉族，1951年3月27日出生，小学文化，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，捕前职业系务农。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七监区（医院）十九分监区（中队）服刑。
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8日作出（2015）榕刑初字第1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王国解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王国解、王孝明、王国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70000元。宣判后，原审被告人及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提出上诉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（2016）闽刑终28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（无期起刑日期为：2017年1月11日）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于2017年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0日作出（2022）闽刑更475号刑事裁定，对罪犯王国解不予减刑，裁定送达时间为2023年1月17日；于2025年5月23日作出（2025）闽刑更160号刑事裁定，对罪犯王国解不予减刑，裁定送达时间为2025年6月13日。现属普管级罪犯。

该犯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

认罪悔罪：能服从法院判决，自书认罪悔罪书。

遵守监规：能遵守法律法规，虽多次违规且有重大违规，但经教育后能悔改。
学习情况：能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学习。

劳动改造：该犯为老年罪犯，未参加生产劳动。
奖惩情况：该犯2017年1月22日至2026年1月获得考核分7837.5分，累获表扬7次,物质奖励6次。2017年1月22日至2026年1月累计违规21次扣908分。

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完毕。
本案于2026年4月11日至2026年4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。

罪犯王国解在服刑期间，确有悔改表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五十七条、第七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七十三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王国解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，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。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。

此致

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

附件：⒈罪犯王国解卷宗贰册

⒉减刑建议书伍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建阳监狱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0二六年四月二十日

